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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应用技术规范》

建材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 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4﹞352）要求，

由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负责组织《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应用技术规范》（计

划号 2024-1208T-JC）建材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标准归口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我国已发布的 JC/T 2548-2019《建筑固废再生砂粉》行业标准，规范了建

筑固废再生砂粉产品的性能指标。然而，由于建筑固废再生砂粉的性能指标和特

性区别于一般建设用砂和掺合料，需要选择合适的应用场景，并针对不同的工程

和材料进行合理的配比和应用，对应用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亟需制定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应用技术规范》，以引导和规范建筑固废再生砂粉的应用要

求和技术路径，使其应用做到有章可循显得尤为重要。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资料调研

2024 年 9 月-2025 年 1 月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接到任务后，首先着

手对标准的国内外情况进行调研，征集参加标准制定的企业单位。

经调研发现：再生砂粉是一种由建筑废弃物经过除杂、破碎和筛分等工艺处

置获得的细骨料和微粉的混合料，其粒径不大于 4.75mm。在国内外，对再生砂

粉的研究和应用情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国外，再生砂粉的研究和应用更为广泛。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标准

和规范，规定了再生砂粉的品质要求和使用限制。再生砂粉在路基、路面基层、

混凝土制品、砌块制造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结果显示，再生砂粉可以有

效提高材料的强度和耐久性，降低成本，并减少对天然资源的依赖。

在国内，再生砂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物理力学性能、工程性能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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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再生砂粉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可以替代部分天然砂和

矿物掺合料进行砂浆配制，同时还可以改善砂浆的工作性能和耐久性。

伴随着 JC/T 2548-2019《建筑固废再生砂粉》行业标准的推广与应用使得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在工程建设领域应用已突显优势。例如，青岛北苑资源综合利

用建材有限公司、佛山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已经将建筑固废再生砂粉作为无

机混合料和路基回填材料，在众多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中进行应用，这些道路的服

役效果良好。同时，鸿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鸿景环保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等单位将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应用于砌块和砂浆的生产中。这些应用技术已

经趋于成熟，并且满足了标准化的要求。

同时，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低碳减排的发展要求。建筑固废再生砂粉

是一种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内市场调研情况来看，再生

砂粉在路基工程中已有广泛应用，特别是深圳、北京、上海、河北、河南等地。

工作组以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鸿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海盾建材有限公司、宁波盛泰混凝土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中规（上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安吉广和建设有限公司、北京

恒石道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东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经开融城建垃圾资源化有限公司、成都建工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中交二航武汉港湾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为主进行了前期资料调研，吸收以往的成功经验、总结提炼，提出

初步意见。

2.工程实践调研和试验阶段

2025年 2月-2025年 7月工程实践调研主要是了解国内外部分工程项目，并

在调研的过程中根据再生砂粉应用的不同领域分别进行技术参数试验测试。

标准编制组根据数据调研情况及试验验证，经过多次小组内部讨论，初步完

成重要技术参数的设定，形成标准草案。

3.启动会

为使制定标准的内容更加科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代表性，主编单位除了

邀请编制组成员单位外还邀请了建筑固废处置企业、砖（砌块）制造企业、环保

技术企业、交通工程设计企业、施工企业、装备企业、科研院所及质检等相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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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参与，于 2025年 8月 1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三景韦尔斯利酒店组织召开了

标准启动会，对标准的编制方向和主要涉及内容进行讨论，正式确立了标准工作

组，确定了工作计划及任务分工。

启动会后向参会单位广泛征集草案意见、样品及试验数据。

4.样品征集和验证试验

2025年 8月-2025年 10月，向参编单位征集样品及试验数据，并进行收集

样品的试验验证。根据试验验证情况，完善标准讨论稿。

同时，编制组也参与多项道路施工技术咨询工作，收集工程验证资料。通过

工程案例验证本规范征求意见稿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三）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所做的工作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建

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

限公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华南有限公司等

相关企业提供了数十条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的实验数据和成果，编制组根据收集

的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为规范的编制积累了一手材料。起草单位和工作

组成员及所做的工作具体详见表 1。

表 1 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所做的工作任务分工

单位名称 分工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

负责调研、资料收集；分阶段编

写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

稿、报批稿及编制说明；收集及

反馈征求意见；开展样品征集及

技术验证试验、组织标准会议等

工作。

广西大学、上海理工大学、鸿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海盾建材有限公司、宁波盛泰混凝土有限公

司等

主要完成标准试验验证工作，提

供了样品、相关应用领域试验数

据和成果。并结合生产实际对标

准条文设定提出要求与建议等。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规（上海）

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安吉广和建设有限公

司、浙江省岩土基础有限公司、北京恒石道路科技集

配合调研和相关技术资料收集；

负责提供能力范围内的验证试验

及试验样品；配合主编单位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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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台州东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宁夏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经开融城建垃圾资源化有限

公司、成都建工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广西交科集

团有限公司、中交二航武汉港湾新材料有限公司、河

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段编写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

批稿及编制说明，并结合实践经

验提出修改建议等。

二、标准制定原则和主要内容的依据说明

（一）标准制定原则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遵从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原则、技术创新原则、与

其他标准协调性原则、标准文本规程性适用性原则。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规范共分 8章和 2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路基填料、无机混合料、再生砖（砌块）、再生砂粉砂浆、再生砂粉混凝土等。

1.总则

1.0.1 明确了本规范的编制目的。

1.0.2 结合目前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工程实际应用情况，规定本规范的适用

范围。

1.0.3 本规范应用过程中，还涉及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固废再生砂粉》

JC/T 2548、《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城镇道路工

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等标准。

2.术语和定义

术语是对规范中有关名词的释义。在确定所列术语的定义时，尽可能参照现

行的标准及相关的技术文件，并考虑到习惯和通用性，术语的英文翻译也是从习

惯和通用性考虑，原则上只在本规程中有效。

2.0.1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定义采标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固废再生砂粉》JC/T

2548。

2.0.3 无机混合料，在建筑固废再生砂粉中掺入适当数量的无机结合料（如

水泥、石灰或工业废渣等）和水经拌和得到的混合料，用于路面基层或底基层，

介绍了其组成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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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再生砖（砌块），以建筑固废再生砂粉为主要原料，按一定比例掺

入水泥、石膏、石灰、外加剂和掺合料等材料，经搅拌和压制成型后，采用蒸压、

蒸养、自然养护或碳化养护而成的一种砖或砌块，说明了其制作工艺和原料。

2.0.8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中轻质杂物颗粒较小，如木屑、塑料、布片、纸

屑、泡沫等，采用水浮选法测定轻质杂物含量。水浮选法主要针对有机杂物，部

分加气砖颗粒可能也会被选为轻质杂物，但不影响该项试验指标控制的意义，因

为轻质的加气砖颗粒也会在施工过程中浮于施工平面表面，影响施工质量。

3.一般规定

3.0.3 相同料源、规格的再生砂粉为采用平堆立取的同一建筑废弃物料堆

利用同一条生产线生产的再生砂粉，应作为同一批次材料检测和存储，不同料堆

或采用了不同生产工艺生产的再生砂粉视为不同批次，再生砂粉需要分别取样检

测。

4 路基填料

4.1 一般规定

4.1.1 参考行业标准《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2019 第 3.3.3

条规定，取消对液限和塑限的要求，对于建筑固废再生砂粉，远远满足规范规定

的液限不大于 50%和塑性指数不大于 26 的要求，所以在此不对此两项指标进行

限定。试验研究显示含红砖较多和含废混凝土较多的建筑固废再生砂粉的最佳含

水率分别为 14%～16%和 10%～12%。含红砖较多和含废混凝土较多的建筑固废再

生砂粉的 CBR 值完全可以符合现行规范要求，其中含红砖较多建筑固废再生砂粉

CBR 值比粉土、黏土高出 12 倍～40 倍左右，含废混凝土较多的建筑固废再生砂

粉的 CBR 值比粉土、黏土高出 20 倍~76 倍。当生产再生砂粉的原料为堆陈建筑

废弃物时，其中有机质含量较高时，应做有机质烧失量试验。当生产再生砂粉的

原料为建筑装修固废时，其中易溶盐含量可能较高影响地下水，应做易溶盐含量

试验。路基位于季冻区时，应做冻胀率试验。建筑固废再生砂粉膨胀量较小，试

验结果显示仅介于 2.3×10
-4
~3.1×10

-4
之间，因此本规范对此指标不做限定。不

同品质的再生砂粉会有不同的压实特性，条文中仅规定了一般填料的试验项目，

对于品质、成分复杂的建筑固废再生砂粉，还应进行相关试验以确定其性质及处

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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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根据试验多次试验结果，轻质杂物含量在 0.3%以下时，对路基料的

CBR 值影响不大，也不影响施工质量。有机质烧失量的限制是为了控制再生砂粉

中有机物和腐殖质的含量。

4.2 填料设计

I 一般规定

4.2.2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中粉含量高不适宜用于透水性道路路基填筑。当

再生砂粉中小于 0.075mm 的微粉含量小于 5%时可以用于透水性道路路基。

4.2.4 路基防护是保证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重要措施之一，路基防护工程

主要包括坡面防护、冲刷防护。包括植被防护、坡面防护、挡土墙等在内的路基

防护和支挡是必要的工程措施；另外水是诱发路基病害的主要因素，应根据水文

地质条件，设置合理的防水系统、地表排水系统和地下排水系统等措施。有路基

冻害考虑的，应设置合理的防冻垫层或保温层。

4.2.5 动态设计是根据施工中反馈的信息和监测资料完善设计，是一种客

观求实、准确安全的设计方法，适用于路基施工阶段，是施工图设计的延伸。动

态设计是对原设计的完善和优化，所以，必须以完整的施工设计图为基础。

II 路床填料设计

4.2.9 当路基填料 CBR、路床回弹模量不满足要求时，也可采用掺入再生

粗骨料的方法。当季节性冻土地区路面总厚度小于防冻最小厚度时，应以防冻垫

层材料补足或设保温层。

4.2.11 当路基填料 CBR、路床回弹模量不满足要求时，也可采用掺入再生

粗骨料的方法。当季节性冻土地区路面总厚度小于防冻最小厚度时，需要补足防

冻垫层材料或设保温层。

4.2.15 再生砂粉泡沫轻质土路基设计参考《现浇泡沫轻质土技术规程》

CECS249-2008 第 4.3 条，工程案例包括但不限于广明高速公路 FD 段轻质直立式

路堤等。

4.3 施 工

Ⅰ一般规定

4.3.2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成分复杂，尤其需要注意控制质量均匀性。

4.3.4 当堆陈的建筑固废物质成分中含有大量有机物时，则必须经合理的

处理，方可继续作为路基使用，以防止路基空洞或塌陷。

Ⅱ试验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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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考虑到各地域、各工厂生产的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变异性大的特点，

提倡在考虑使用再生砂粉作为路基填筑材料时，广泛开展试验路段工作，在保证

路基性能的前提下，推动建筑固废再生砂粉的大批量应用。

Ⅲ 施工

4.3.13 再生材料吸水率高，第一次洒水量可适当取高值。

4.3.17 再生砂粉泡沫轻质土的施工最小湿重度不应小于 5.0kN/m
3
，施工最

大湿重度不宜大于 11.0kN/m
3
，流值宜为 170mm~190mm。此条参考《现浇泡沫轻

质土技术规程》CECS249-2008 第 7.3 条，工程案例包括但不限于广明高速公路

FD 段轻质直立式路堤等。

Ⅳ 安全施工

4.3.20 施工如果途径学校、工厂等人流量较大地段需要设专人维护、指挥

交通。

Ⅴ 环境保护

4.3.24 施工现场应及时对再生砂粉料堆进行覆盖、喷雾降尘抑尘等净化措

施，防止扬尘。

4.3.27 施工设备宜配备收尘设施，环境粉尘浓度满足相关环评要求。存储

点宜为存储罐，或室内堆放并覆盖。

4.4 质量验收

Ⅱ 交工验收

4.4.5、4.4.6 本标准所规定的路基整修的要求与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

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协调

一致。

5 无机混合料

5.1.1 补充应用范围的依据

5.1.3 再生微粉含量应小于 20%的规定参考《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

机混合料》JC/T 2281-2014 第 5.1 条，同时参考山东临沂、吉林通榆县项目的

试验数据，考虑到再生微粉的火山灰活性，适当增加再生微粉允许含量，同时规

定大于 0.6mm 颗粒量，保证路基弯沉量满足规范要求。

5.1.4 轻质杂物含量不应超过 0.5%。参考《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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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料》JC/T 2281-2014 第 5.1.2 条。

6 再生砖（砌块）

6.1.1 明确产品类型，覆盖主流砖砌体体系。

6.1.2 A 类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可用于制作各种强度等级的再生砖（砌块），

B 类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可用于制作强度等级不高于 MU15 的再生砖（砌块），C

类建筑固废再生砂粉不宜用于制作再生砖（砌块）。与《建筑固废再生砂粉》JC/T

2548-2019 分类协调一致。

6.2 实心砖的技术要求采标《混凝土实心砖》GB/T 21144，确保兼容性。

6.3 多孔砖的技术要求采标《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8239的规定，

确保兼容性。

6.4 路面砖的技术要求采标《混凝土路面砖》GB 28635的规定。

6.2.2、6.3.2、6.4.2、6.5.2 粒径≤8mm：防止大颗粒导致砖体内部缺陷。

参考多个混凝土路面砖企业经验参数。上海和江苏南通的再生砖企业中，一致反

映集料粒径大于 8mm 的，容易造成压制过程中集料破碎，影响内部强度，且表面

粗糙，影响表面质量。

6.6.1 28d 养护：保证碳化反应充分。

6.6.2 再生砖脆性高于普通砖，产品装卸时轻拿轻放。

6.7.2 质量验收中此条规定符合产品溯源的要求，便于质量追责。

7 再生砂粉砂浆

7.1.1 A 类再生砂粉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砂浆，B类再生砂粉可用于

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 M10 的砂浆，C类再生砂粉不应用于配制再生砂粉砂浆。与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JC/T 2548-2019 协调一致。

7.1.2 再生砂粉耐磨性差（磨损量高 30%），所以再生砂粉地面砂浆不适

合用于地面面层。

7.2.2 再生微粉吸水率高，需保水剂补偿。

7.3.1 再生砂粉砂浆的配合比设计应满足砂浆和易性、强度和耐久性的要

求。

7.3.2 再生砂粉砂浆的配合比设计时当无技术资料作为依据时，再生砂粉

取代率建议不大于 50%，因为过高会导致强度离散性增大。



10

7.4.3 现场配制再生砂粉砂浆时，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利于再生砂粉

分散均匀。

8 再生砂粉混凝土

8.1.2 不能用于预应力混凝土：因为再生砂粉徐变系数比天然骨料高。再

生砂粉往往会增大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由此可能增大预应力损失。

8.3.1 再生砂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需要使混凝土满足和易性、强度和耐

久性的要求。

8.3.2 在配合比设计计算过程中，由于再生砂粉中组成材料的不确定性，

难以根据“每立方水泥混凝土拌和物的假定质量”进行设计，采用“绝对体积法”

进行配合比设计时，可以准确测定再生砂粉的表观密度，进而确定其用量，因此，

再生砂粉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宜优先采用绝对体积法。再生砂粉混凝土的用水量

分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两部分，净用水量是指不考虑再生砂粉吸水率在内的

混凝土用水量，相应的水胶比则为净水胶比。附加用水量是指再生砂粉吸水至饱

和状态所需要的水量。根据工程经验α——附加用水系数，可以根据 MB 值确定，

本规范给出附加用水系数范围，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验证试验情况进行调整确

定。

8.4.1 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制的混凝土质量比较均匀，搅拌机的功率大、

效率高，混凝土拌和物的质量也相对稳定。

（三）标准创新点

填补标准空白：国内首个针对再生砂粉应用的技术规范，解决现有标准（如

JC/T 2548-2019）仅规范产品性能、缺乏应用指导的问题。明确了再生砂粉在路

基、混凝土、砂浆等场景的技术路径，实操性强，降低工程风险。

创新轻质杂物含量测试方法：水浮选法测定轻质杂物含量，精准分离轻质杂

质（如塑料、木材），较传统方法提升检测精度。

三、主要试验及验证情况

（一）关键条款的验证

5 无机混合料

5.1.2 再生微粉含量应小于 20%的规定参考《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

机混合料》JC/T 2281-2014 第 5.1 条，同时参考山东临沂、吉林通榆县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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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考虑到再生微粉的火山灰活性，适当增加再生微粉允许含量。譬如，

山东临沂项目再生细骨料中微粉含量 21%，吉林通榆项目再生细骨料中微粉含量

15%，按照《建筑固废再生砂粉》标准均被评判为 B类再生砂粉。经配合比设计，

制备的无机混合料无侧限抗压强度均达标，分别为 3.48MPa（对应水泥用量 5%）

和 2.84（对应水泥用量 4%），但是二者在路面弯沉测试中表现接近（均满足要

求）。经多方论证，一致认为，再生微粉含量过高，缺少骨料咬合则不利于道路

抗弯，因此，需限定再生砂粉中再生微粉含量。

表 2 验证试验数据表

样品编号

再 生 微

粉含量

(%)

水泥用

量

(%)

28d 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路面中心最大弯沉

(mm)

级别评

定

样品 1 21 5 3.48 0.73 C 类

样品 2 15 4 2.84 0.68 B 类

样品 3 18 5 3.20 0.72 B 类

样品 4 22 6 3.60 0.75 C 类

样品 5 20 5 3.10 0.71 B 类

样品 6 17 4 2.90 0.70 B 类

不同再生微粉含量对强度和路面弯沉性能的影响，级别评定依据《建筑固废

再生砂粉》标准（微粉含量≤20%为 B 类，>20%为 C 类）。

从表 1中可见，当微粉含量超过 20%时（如样品 1、样品 4），尽管 28 d 抗

压强度可满足要求，但高微粉会削弱骨料之间的机械咬合，对路面抗弯性能存在

不利影响。建议将再生砂粉中微粉含量限定在≤20% 范围内，以兼顾强度与弯沉

性能。

（二）工程案例

符合本规范（征求意见稿）技术要求，已经有许多应用于生产的成功工程案

例。

4 路基填料

4.2.15 再生砂粉泡沫轻质土路基设计数据依据及工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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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再生砂粉泡沫轻质土的设计参数参考《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应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结合室内试验确定其湿密

度、抗压强度及变形模量。

工程案例：沪昆高速公路（浙江段）扩建工程（软土地基路段路基填筑）

参数控制：

湿密度：6.5 kN/m³（施工中动态调整至规范要求范围）

28 天无侧限抗压强度：≥0.8 MPa

应用效果：路基沉降量降低 40%，工期缩短 30%，减少天然砂石使用量 1.2

万吨。

4.3.17 再生砂粉泡沫轻质土施工参数验证案例

工程案例：

项目名称：广州市南沙区市政道路工程

施工控制：

湿重度范围：5.8~10.2 kN/m³（符合 5.0~11.0 kN/m³要求）

流值实测：175~185mm（采用坍落度筒法检测）

验证方法：每 200m³取样 1组，共检测 15 组，合格率 100%。

成果：轻质土流动性满足泵送要求，路基均匀性提升，无分层离析现象。

5 无机混合料

5.1.3 再生微粉含量控制案例

工程案例：

项目名称：南京市玄武区道路基层改造工程

材料配比：再生微粉掺量：18%（＜20%限值）

＜0.6mm 颗粒占比：25%（＜30%限值）

检测结果：混合料压实度达 97%，CBR 值≥8%，满足城市次干道基层要求。

5.1.4 轻质杂物含量验证案例

项目名称：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垃圾再生利用试点

处理工艺：采用磁选+风选工艺去除轻质杂物

检测数据：轻质杂物含量 0.3%（＜0.5%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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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再生骨料用于道路垫层，降低原材料成本 35%。

6 再生砖（砌块）

6.1.2 再生砖分类应用案例

案例 1（A类建筑固废再生砂粉）：

项目名称：苏州工业园区生态墙体工程

材料来源：A类建筑拆除废混凝土再生砂粉

产品：MU20 再生砖（Cc60 等级）

性能：抗压强度 62MPa，用于承重墙体，节约水泥用量 20%。

案例 2（B类建筑固废再生砂粉）：

项目名称：成都市郫都区人行道铺装

材料来源：B类装修废砖再生砂粉

产品：MU10 透水砖（Cc40 等级）

效果：透水率≥1.5×10⁻ ²cm/s，满足海绵城市要求。

6.4.1~6.4.2 粒径与强度控制案例

项目名称：杭州市余杭区市政广场铺装

技术要求：集料最大粒径：7.5mm（＜8mm 限值）；路面砖等级：Cc50

检测结果：平均抗压强度 54MPa，冻融循环后质量损失率＜3%。

7 再生砂粉砂浆

配合比设计依据：参考《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应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工程案例：

项目名称：上海市杨浦区老旧小区改造

配比设计：再生砂粉替代 30%天然砂，强度等级 M10

性能验证：28 天抗压强度 12.5MPa，粘结强度 0.25MPa，满足砌筑砂浆要求。

8 再生砂粉混凝土

配合比设计依据：参考《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应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工程案例：

项目名称：雄安新区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应用场景：非承重预制墙板（C30 强度）

配比优化：再生微粉替代 15%水泥，粗骨料含 30%再生砖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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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碳排放降低 18%，综合成本节约 12%，墙体自重减少 10%。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产业规模、推广应用、工程应用情况、预期达到的

经济、社会效益；

我国建筑垃圾年排放量约 18 亿吨，其中拆房和装修垃圾占 80%，再生砂粉

作为建筑固废资源化的关键产品，潜在市场规模巨大。再生砂粉加工工艺简单（无

需骨料与微粉分离），成本较传统再生细骨料降低 20%-30%，已在深圳、北京、

河北、河南等地形成规模化应用。技术成熟且符合标准化要求。

经济效益：再生砂粉可以替代天然砂降低材料采购成本，同时建筑固废再生

砂粉的应用也减少了建筑垃圾填埋费用（每吨处理成本约 50-100 元）。同时，

本标准的实施与推广，有利于推动建筑固废处理企业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从而

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年产值增长。

社会效益：提高建筑固废资源化率，减少天然砂石开采，缓解资源枯竭压力。

环境保护：减少填埋占地（如武汉长江新城项目节省 120 亩土地），降低粉

尘、水体污染及碳排放（每立方米再生混凝土约减排 32kg CO₂ ）。

（二）本标准指标的技术先进性以及本标准的发布对行业及社会发展的促进作

用，即与“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相关性。

本标准的制定契合《“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

方案》等政策要求，能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本标准的实施

与推广有助于提高建筑固废再生砂粉资源利用率，降低建筑固废填埋导致的土地

占用与地下水污染风险，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宜业：标准通过技术规范与产业协同，为建筑固废资源化行业提供清晰发展

路径，培育新业态、新职业，增强行业可持续竞争力。

尚品：以高标准保障再生砂粉性能，推动其从“替代品”升级为“优质品”，

打破再生材料“低质低价”的固有印象，重塑行业品牌价值。

造福人类：通过资源循环与低碳技术，缓解环境压力，改善人居环境；降低

建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为子孙后代留存发展空间，体现“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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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目前我国尚无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现有相关产品标准有

GB/T 25177-2010《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6-2010《混凝土与砂浆用

再生细骨料》、工信部建材行业标准 JC/T 2548-2019《建筑固废再生砂粉》、

JC/T 2281-2014 《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均对产品技术要求

和性能测试方法给予了规定，但缺乏在应用阶段的技术规程。

有些地区制定一些地方标准，如陕西省地方标准《建筑垃圾再生材料路基施

工技术规范》（DBJ61T-1149-2018）、江苏省地方标准《建筑垃圾填筑路基设计

与施工技术规范》（DB32T4031-2021）、广东地标《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预拌砂

浆应用技术规程》等，但这些标准的应用领域多为单方面的、影响力及适用范围

有限，不能全面覆盖所有潜在的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这种情况限制了再生砂粉

在更多领域和更宽广市场中的应用。

本标准是对现有标准体系的补充，与现有标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与现行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标准保持协调，无矛盾和冲突。

本规范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对比表

本规范 相关标准 对比备注

2.0.1 建筑固废再生砂

粉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JC/T 2548 采标

4 路基填料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3430

（T0103）
参考，协调一致

4.2 路基填料设计
《现浇泡沫轻质土技术规程》

CECS249-2008
参考，协调一致

4.1.1 应对来源不同、性

质不同的拟作为路基填筑

的再生砂粉材料进行取样

检验，检验项目应包括含

水率、轻质杂物含量、颗

粒分析、击实、CBR 等，

必要时应做有机质烧失

量、易溶盐含量、冻胀率

等试验。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2019：液限不大于 50%和塑性

指数不大于 26

本标准考虑到建筑固

废再生砂粉的特点，

取消了对液限和塑限

的要求，简化了材料

要求。

带格式表格[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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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再生砂粉泡沫轻

质土的施工最小湿重度不

应小于 5.0kN/m3，施工最

大湿重度不宜大于

11.0kN/m3，流值宜为

170mm~190mm。

《现浇泡沫轻质土技术规程》

CECS249-2008 第 7.3 条
参考，技术要求一致。

5.1.3 再生微粉含量应

小于 20%。

《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

合料》JC/T 2281-2014 第 5.1 条

参考 JC/T 2281-2014

第 5.1 条，考虑到再

生微粉的火山灰活

性，适当增加再生微

粉允许含量，同时规

定大于 0.6mm 颗粒量，

保证路基弯沉量满足

规范要求。

5.1.4 轻质杂物含量不

应超过 0.5%。

《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

合料》JC/T 2281-2014 第 5.1.2 条：

无机混合料用于城镇道路路面的底

基层以及主干路及以下等级道路的

路面基层时轻质杂物含量不应超过

0.5%；无机混合料用于城镇道路路

面的底基层以及次干路、支路及以

下道路的路面基层时轻质杂物含量

不应超过 1%。

考虑到建筑固废再生

砂粉成分复杂，以及

后期应用工程的耐久

性，本规范适当提高

轻质杂物含量统一规

范为不超过 0.5%

6.1.2 A 类建筑固废再

生砂粉可用于制作各种强

度等级的再生砖（砌块），

B类建筑固废再生砂粉可

用于制作强度等级不高于

MU15 的再生砖（砌块），

C类建筑固废再生砂粉不

宜用于制作再生砖（砌

块）。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JC/T 2548

与《建筑固废再生砂

粉》JC/T 2548 的分类

协调一致

6.2 实心砖
《混凝土实心砖》GB/T 21144 采标产品技术要求

6.3 多孔砖的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8239 采标产品技术要求

6.4 路面砖 《混凝土路面砖》GB 28635 采标产品技术要求

7.1.1 A 类再生砂粉可

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

砂浆，B类再生砂粉可用

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

M10 的砂浆，C类再生砂粉

不应用于配制再生砂粉砂

浆。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JC/T 2548

与《建筑固废再生砂

粉》JC/T 2548-2019

协调一致



17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行业相关单位和业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主要针对标准规定中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范围做了深入研讨，各家单位和行业专

家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和实验验证提出了作为数据支撑的有力依据，最终对标准

要求达成一致。编制过程中对标准的主要内容并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建材行业推荐标准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本标准正式发布后，针对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施工企业进行宣贯。具

体实施措施建议补如下：

（1）加大标准宣传力度，提高认知度，建立信息公共平台，将有参考价值

的案例、好的做法和经验等在行业内部公开发布，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和相关企业

单位的重视，使相关单位能够积极主动的购买标准和资料、参加培训、结合本单

位实际情况学习研究标准并准备贯彻实施标准。

（2）标准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由标准制定人员

主讲。设立专门的答疑或咨询部门或网站，为贯标企业排忧解难，组织有关人员

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培训班等。及时了解标准制、修订信息。

（3）鼓励行业相关企业或项目部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组员由技术负责

人、质量负责人、标准化技术人员、设计人员、质检人员、施工技术人员等技术

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适时组织标准宣贯会，使有关人员拥

有标准、了解标准、熟悉标准，执行标准。

（4）标准化技术人员全面负责贯标实施工作，跟踪服务对贯标中出现的技

术问题进行协调处理作好贯标记录，并进行长期监督检查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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